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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口岸运行管理服务规范》
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背景

（一）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标准情况

1. 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标准决定质量，有什么样的标准就

有什么样的质量，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”。2020 年 9 月，深

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《深圳口岸管养体制综合改革实施

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改革方案》），《改革方案》明确提出 6

项改革措施，其中重点之一是建立国际一流的口岸管养服务标

准体系。引入全球顶尖物业管理顾问团队，针对深圳口岸规模

和特点，对标国际先进，系统编制符合创建标杆口岸要求的管

养规范、标准、制度，建立国际一流的口岸管养服务标准体系。

2021 年 9 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发布的《国家“十

四五”口岸发展规划》提出：全面落实新时代口岸高质量发展

要求，以口岸综合绩效评估为抓手，统筹推进平安、效能、智

慧、法治、绿色“五型”口岸建设。到 2035 年，建成与基本实

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化口岸，高质量完成“五型口

岸”建设。其中，统筹推进效能口岸建设需要深入推进口岸

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通关流程、提高效率、降低合规成本、

改善通关服务，提高通关便利化整体水平，实现口岸“人流、

物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+通关+服务”一体化联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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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7 月，深圳市多部门印发的《深圳市口岸建设“十

四五”规划》提出：率先建立口岸管理服务标准体系。对标国

际先进，高标准建立全过程、全要素、全方位一体化的口岸管

理服务标准体系，完善口岸管养规范标准及配套制度，提升口

岸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。

2. 国内外现行标准情况

在标准研制方面，我国出台了多项与口岸及相关场所服务

相关的标准，包括 GB/T 28580—2023《口岸物流服务质量规

范》、MH/T 5104—2013《民用运输机场服务质量》、LB/T

017—2011《国际邮轮口岸旅游服务规范》、JT/T 1294—2019

《邮轮港服务规范》等，但目前国内外尚无针对口岸运行管理

旅客服务方面的专项标准。

（二）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

1.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

(1) 规范服务流程，解决管理中的难点问题

深圳口岸作为国家的安全屏障以及经贸合作的重要枢纽，

具备 16 个国家级的一类口岸，构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。

2024 年，出入境人员数量达到 2.4 亿人次，其通关流量居全国

首位。然而，深圳口岸所具有的“三多三大”特征（即口岸类

型多样化、数量众多、查验模式和交通接驳方式多样，以及通

关流量大、经济影响力大、口岸重要性大）给其运行管理服务

方面带来了挑战。自从口岸管养体制改革实施以来，初步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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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口岸管理服务工作有效竞争和监督的体系格局。然而，由于

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，服务质量难以得到长效保障。此外，大

湾区交通的迅猛发展导致出入境人流急剧增加，现有的运行管

理服务体系已难以满足旅客引导和安全保障的需求。

(2) 符合民众需求，解决实际发展中的问题

民众对标准化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。2024 年，深圳市人民

政府口岸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市口岸办”）通过通关便利度评

价共收集有效问卷 2210 份，其中包含 1090 条有效意见建议。

这些民生诉求建议高度聚焦于通关服务保障，广泛涵盖现场管

理、人员服务态度等直接影响通关体验的关键环节。伴随着通

关流量不断上涨，口岸设施设备、环境卫生及安全保障等问题

日益突出，专业机构对 2021 年至 2024 年间深圳口岸管养服务

质量调研发现，口岸存在设施设备管理相关问题 1621 项，占比

40.6%；环境卫生相关问题 1337 项，占比 33.5%；安全保障相

关问题 908 项，占比 22.7%；通关便利性相关问题 68 项，占比

1.7%；服务品质相关问题 59 项，占比 1.5%。此外，深圳口岸

服务水平与国际标杆城市相比，存在一定的差距，尤其是在人

员队伍的素质、能力、形象等方面有待提高，亟需通过标准化

现场管理、规范化工作流程和国际化服务对标等手段，切实提

升深圳口岸国际窗口形象。

因此，无论从口岸自身服务管理的角度还是社会公众监督

的角度，都需要制定统一、规范且符合深圳口岸发展特点的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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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管理服务标准，为各口岸管理提供操作指引。在此背景下，

制定《口岸运行管理服务规范》（以下简称“本文件”）能有

效填补国内口岸运行管理服务标准的空白，进一步创新口岸管

理理念与手段，系统规范运行管理场景下的旅客服务要求。其

服务范围覆盖深圳陆路口岸、水运口岸、航空口岸的旅客服务

范畴，涉及服务人员、服务内容、服务设施、服务环境等方面。

2. 制定标准的意义

本文件的实施，将推动以运行管理为途径实现旅客服务

“四个化”，即流程标准化、服务质量可量化、服务管理精细

化、服务体验人性化；为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监管抓手，为运营

主体明确管理和服务指引，为绩效考核单位建立量化标尺，形

成“标准制定—执行落地—监督反馈”三位一体的闭环管理体

系；助力深圳口岸短期内提升管理服务水平，打造国际一流口

岸标杆，全面适应“双区”建设需求，为全国口岸发展提供可

复制的“深圳样板”，为推动我国口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

代化、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合作提供重要支撑。

二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本任务来源于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5 年深

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》，项目名称为《口岸通关

保障服务规范》，由市口岸办提出并归口，计划序号为 15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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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主要起草过程

1. 前期准备阶段

2020 年 12 月至 2024 年 12 月，市口岸办组织开展了广泛

且深入的调研工作：一方面研究学习新加坡樟宜机场、韩国仁

川机场、日本羽田机场以及荷兰史基浦机场、美国旧金山国际

机场等国际先进机场前沿的服务理念与管理模式；另一方面实

地调研珠海横琴口岸、拱北口岸等国内代表性口岸，以及深圳

机场、北京大兴机场等枢纽机场，全面梳理国内外口岸的实践

经验。在此基础上，市口岸办通过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及国家政

策文件要求，紧密结合深圳陆路口岸运行管理实际需求，系统

开展标准研制工作，构建形成一套国际一流的口岸管理服务标

准体系，编制完成“1+9”标准文件和 46 个工作指引文件，其

中标准文件涵盖《陆路口岸通关服务质量标准》《保障服务管

理规范》《绿色口岸管理规范》《数字口岸信息化建设管理规

范》等；工作指引文件涵盖通关保障、日常管养、商业运营、

维护项目管理、承接查验、信息化管理 6 大模块，包括《通关

服务工作指引》《旅客服务中心人员行为标准工作指引》《承

接查验工作指引》等，为口岸规范化、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全面

依据。

2025 年 1 月 7 日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《深圳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 2025 年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和标准

体系建设指南征集工作的通知》，市口岸办随即组织人员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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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立项申请工作，就标准内容进行了前期调研、专题研讨，

收集、整理并研究相关标准及技术资料，编写完成计划项目申

请书，并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前完成提交。

2. 立项阶段

2025 年 4 月 2 日，根据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

2025 年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》，本文件予以立

项。

3. 组织起草阶段

标准立项后，市口岸办组织成立了标准编制组，由润加物

业服务（深圳）有限公司、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、深

业物业运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深圳市中政汇智管理咨询有限

公司、深圳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等起草单位组成。编制组在前

期准备工作基础上，结合深圳口岸运行管理实际和发展特点，

明确深圳口岸运行管理的旅客服务内容，经过反复咨询、深入

研讨和科学论证，完成了本文件草案。

4. 征求意见阶段

2025 年 7 月 9 日至 7 月 15 日，为使标准的内容更加科学

合理，市口岸办向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、深圳海关、深圳

市财政局、深圳市前海管理局、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、深圳市

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、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深圳市

公安局交通管理局、深圳市交通运输局、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

等 15 家单位发函征求意见，共收到反馈意见 25 条，其中采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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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条、部分采纳 3 条、不采纳 3 条、无意见 8 条。编制组对所

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逐项分析、处理，在此过程中，结合各方反

馈，将标准名称修改为《口岸运行管理服务规范》，并对征求

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送审稿和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，完

成编制说明。

5. 送审阶段

2025 年 8 月 13 日，市口岸办在充分调查研究、广泛征求

意见后，形成送审材料，报送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2025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28 日，通过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官方网站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，本文件未收到反馈意见。

2025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29 日，通过市口岸办官方网站向

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，本文件未收到反馈意见。

6. 技术审查阶段

2025 年 11 月 6 日，市口岸办组织在深圳市智慧安防行业

协会会议室召开技术审查会，评审专家听取了编制组的汇报，

经过对标准文本、编制说明、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等资料的审

查、讨论和质询，专家组一致同意本文件通过评审，并提出修

改意见 25 条。

7. 转化团体标准

(1) 立项申请

2025 年 10 月 28 日至 10 月 31 日，市口岸办向深圳市标准

化协会提出团体标准转化申请，并提交“深圳市标准化协会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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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标准制修订立项申请书”。

(2) 立项下达

2025 年 11 月 3 日，通过深圳市标准化协会官方网站发布

“关于批准团体标准《口岸运行管理服务规范》立项的通知”，

本文件作为团体标准予以立项。

(3) 征求意见

2025 年 11 月 5 日至 12 月 5 日，通过深圳市标准化协会官

方网站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，本文件未收到反馈意见。

(4) 报批

2025 年 11 月 12 日，编制组对专家组提出意见进行整理、

分析和处理，采纳 8 条、部分采纳 8 条、不采纳 7 条，并对不

采纳意见给出充分理由。同时，根据修改意见对标准送审材料

进行修改完善，整理形成报批稿和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等资料，

按照《深圳市标准化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将报批材

料报送深圳市标准化协会，申请批准发布。

三、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以及与国内领先、国际先进标准

的对标情况

（一）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

编制组遵循“科学性、统一性、规范性”的原则，在编制

过程中严格按照我国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

准的要求，认真分析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外口岸运行管理服务工

作经验，在借鉴、吸收大量国际、国家和行业标准以及国内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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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进服务实践的基础上，结合深圳口岸运行管理服务的实际情

况制定本文件。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

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进行编写。

1. 第 3 章 术语和定义

第 3.1 条“口岸”依据 GB/T 18354—2021《物流术语》进

行编制，第 3.2 条“需帮扶旅客”、第 3.3 条“柜台”主要根

据深圳口岸运行管理服务实际工作需求进行编制。

2. 第 4 章 服务人员

本章主要根据深圳口岸运行管理服务实际工作需求以及需

解决的问题进行编制。

3. 第 5 章 服务内容

本章主要依据《关于口岸进境免税店政策的公告》《口岸

出境免税店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参考 LB/T 017—2011《国际邮轮

口岸旅游服务规范》、JT/T 1294—2019《邮轮港服务规范》、

MH/T 5104—2013《民用运输机场服务质量》，并结合深圳口岸

运行管理服务实际工作需求以及需解决的问题进行编制。

4. 第 6 章 服务设施

本章主要依据GB/T 17217《公共厕所卫生规范》、GB/T

31015《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基于无障碍需求的设计与设置原则

和要求》、GB 50763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、GB 55019《建筑与

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》、CJJ 14《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》

及《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》，参考MH/T 5059—2021《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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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机场公共信息标识系统设置规程》，并结合深圳口岸运行管

理服务实际工作需求以及需解决的问题进行编制。

5. 第 7 章 服务环境

本章主要依据《国际卫生条例（2005）》、GB/T 18883

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、GB 42301《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

设技术规范》、GB 50034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、GB 55015

《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》，并结合深圳口岸运

行管理服务实际工作需求以及需解决的问题进行编制。

6. 第 8 章 服务评价与改进

本章主要根据深圳口岸运行管理服务实际工作需求以及需

解决的问题进行编制。

（二）国内领先、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情况

1. 国际标准情况

目前尚无口岸运行管理服务方面的国际标准。

2. 国内标准情况

国内制定了物业、住宅、医院、酒店、港口、机场等服务

方面的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标准，但尚无口岸运行管理服务方面

的标准。本文件制定过程中可供参考的相关标准如下：

(1) 国家标准

1) GB/T 20299.3—2006 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

第 3 部分：物业管理

2) GB/T 22486—2022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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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GB/T 28580—2023 口岸物流服务质量规范

(2) 行业标准

1) LB/T 017—2011 国际邮轮口岸旅游服务规范

2) MH/T 5104—2013 民用运输机场服务质量

3) JT/T 1294—2019 邮轮港服务规范

(3) 地方标准

1) DB4403/T 61—2020 供水行业服务规范

2) DB4403/T 65—2020 政府办公物业服务质量要求

3) DB4403/T 71—2020 公安系统物业服务规范

4) DB4403/T 162—2021 公共汽车运营服务规范

5) DB4403/T 265—2022 文化馆服务规范

现行标准中无口岸运行管理旅客服务的相关内容，本文件

的制定填补了口岸运行管理旅客服务标准的空白。

四、主要条款的说明以及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证

的论述

本文件由 8 个章节、4 个附录和参考文献构成（标准框架如

图 1 所示），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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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标准框架图

（一）第 1 章 范围

本文件主要用于行政主管部门对口岸运行管理中的旅客服

务实施监管与指导，以及运营主体开展相关管理与服务工作。

文件聚焦旅客服务场景，不涉及海关、边防检查等单位对人员、

货物、交通工具的查验工作范畴。本章专门界定了本文件的适

用范围，具体为口岸运营主体（包括口岸管养单位、口岸商业

运营单位等）向旅客提供服务的相关事项；同时明确不涉及海

关、边防检查等查验单位的工作范畴，以此避免与口岸其他监

管区域的职责产生重叠，确保运行管理服务规范具有明确的针

对性。

（二）第 2 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，引用了现行标准提升文件权威性、

科学性。本章给出了标准文本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，包括GB/T

https://std.samr.gov.cn/gb/search/gbDetailed?id=BD89DE8E074F3D08E05397BE0A0A4FA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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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17《公共厕所卫生规范》、GB/T 18883《室内空气质量标

准》、GB/T 31015《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基于无障碍需求的设

计与设置原则和要求》等文件，确保服务规范符合国家基础标

准。

（三）第 3 章 术语和定义

为便于标准使用者理解，避免歧义，明确“口岸”“需帮

扶旅客”“柜台”的术语和定义，确定概念边界。

（四）第 4 章 服务人员

为提升服务人员专业素养，确保服务实现专业化、标准化、

规范化，增强旅客的体验，本章明确了服务人员的服务要求，

包括服务岗位、服务技能、服务礼仪和服务规范。

（五）第 5 章 服务内容

为覆盖口岸运行管理中的旅客服务场景，切实解决民生诉

求，有效提升服务效率与安全保障水平，本章明确了服务内容，

包括信息公告服务、问询服务、秩序维护服务、需帮扶旅客服

务、外籍旅客服务、跨境学童服务、跨境司机服务、一般便民

服务、商业服务、离境退税服务、失物咨询和招领服务、预约

停车服务、救援服务和旅客投诉处理 14 项服务。

（六）第 6 章 服务设施

为完善口岸硬件设施，提升运行管理水平，保障旅客通行

便利，满足特殊群体需求，本章明确了服务设施要求，包括公

共信息导向、公共卫生间、电梯系统、无障碍设施、无线网络

https://std.samr.gov.cn/gb/search/gbDetailed?id=BD89DE8E074F3D08E05397BE0A0A4FA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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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Wi-Fi）及吸烟点。

（七）第 7 章 服务环境

为营造安全舒适的服务环境，提升旅客的体感舒适性，维

护口岸形象，本章明确了服务环境要求，其中空气质量、照明、

卫生、绿植、公共卫生等方面应符合 GB/T 18883《室内空气质

量标准》、GB 42301《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技术规范》、

GB 50034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、GB 55015《建筑节能与可再

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》以及其他相关要求。

（八）第 8 章 服务评价与改进

为建立服务质量管理机制，持续提升口岸服务水平，本章

明确了服务评价与改进的要求。

（九）附录

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，详细给出了服务礼仪的内容，为服

务人员提供实操指引，强化服务规范性和专业性。

附录 B 为规范性附录，明确了 6 类需帮扶旅客的具体帮扶

要求，保障运行管理服务中特殊群体通关权益，提升口岸服务

包容性，彰显人文关怀。

附录 C 为规范性附录，明确了旅客投诉处理流程、处理时

限及回访要求，规范投诉处理机制，及时解决旅客问题，增强

服务透明度和公信力。

附录 D 为资料性附录，给出了交通接驳信息标志示例图，

以优化口岸导向系统的管理，帮助旅客快速识别方向，提高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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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效率。

五、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

否。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本文件在对征求意见进行处理的过程中，编制组成员进行

了反复论证，与相关单位对未采纳的意见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分

析，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。

七、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

（一）组织标准宣贯

面向实施本文件的相关部门、企业和从业人员等解读标准

的主要内容和相关案例等，确保标准使用者对标准的内容和要

求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，推动其将标准要求落实到服务实践中，

以规范深圳市口岸运行管理的服务流程，提升服务人员专业素

养与整体服务质量。

（二）建立实施机制

设立专门的实施反馈渠道，收集标准实施过程中的意见和

建议，定期对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评估。针对发现的问题

及时整改，并结合实际需求动态开展标准修订工作，以增强标

准的科学性与适用性，推动深圳市口岸运行管理服务水平的持

续提升。

（三）健全口岸运行管理标准体系

聚焦口岸特色，系统梳理团体标准与国家、行业标准的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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叉与空白，构建差异化标准体系。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健全口

岸运行管理标准体系，为“五型口岸”建设提供坚实的标准支

撑，全面提升口岸运行管理各环节的规范化、高效化水平；同

时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标准的对接融合，增强区域竞争力与全

球差异化优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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